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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依据
本技术文件以制图员行业现状为背景，围绕该行业最新发展方向，对照制图员国家职业标准（三级）的规定进行编制（竞赛内容应覆盖国家职业标准80%以上）。
二、技术描述
（一）赛项概要
本赛项所考核的对象为“从事或拟从事计算机绘图和机械工业设计等相关人员”，所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应用绘图软件、绘图技巧、尺寸标注以及职业意识、职业道德体系等。
（二）能力特征
本赛项参赛选手应具有较强的学习、分析、逻辑、推理和判断能力，具有较强的空间想象力和三位思维能力，能独立完成复杂零件的建模和绘图工作，熟练使用各种测量工具和设备。
三、技术纲要
（一）赛制
本赛项采用“单人赛制”。
（二）科目
本赛项设“理论知识”“操作技能” 2个科目；“理论知识”科目考核时长为60分钟、“操作技能”科目考核时长为180分钟；“理论知识”科目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合格）、“操作技能”科目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合格）；总成绩按“理论知识科目成绩*20%+操作技能成绩*80%”计算得出，满分为100分（60分以上合格）。
（三）权重表
	科目
	模块
	权重（%）

	理论知识
	基础知识
	机械制图国家标准（GB）
	15

	
	
	投影基础（正投影、轴测投影等）
	15

	
	
	零件图绘制规范与要求
	20

	
	
	装配图绘制规范与要求
	20

	
	
	CAD 软件原理与功能模块
	10

	
	相关知识
	制图员行业政策标准、法律法规
	10

	
	
	制图员行业知识产权知识
	10

	
	合计
	100

	操作技能
	绘图前准备
	图纸分析与工艺解读
	10

	
	
	绘图环境设置（CAD 模板、图层等）
	10

	
	零件图、装配图绘制
	视图选择
	10

	
	
	尺寸标注、技术要求标注
	20

	
	
	装配关系表达、零件序号标注
	30

	
	图纸优化与校验
	图形精度检查
	10

	
	
	标注规范性审核
	10

	
	合计
	100



四、场地设施设备简述
（一）场地规模
本赛项在常州冶金技师学院举行，赛场占地总面积为300平方米，划分为“选手答题区、裁判人员工作区、技术支持人员工作区、仲裁人员工作区、医务人员工作区、志愿者工作区”6个区域。
（二）设施条件
	序号
	类别
	参数

	1
	电力设施
	220V商用电

	2
	照明设施
	9-11W/M2标准

	3
	网络设施
	千兆光纤


（三）设备条件
	序号
	名称
	数量

	1
	台式电脑
	200台

	2
	高清晰摄像头
	5只

	3
	工位隔板
	200套

	4
	人脸识别摄像头
	4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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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则
1. 本赛项将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出现的任何违规行为，一经查处严肃处理。
2. 参与本赛项的所有人员应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场次参加比赛，不得无故迟到、早退、缺席。
3. 参与本赛项的所有人员应当佩戴组委会配发的证件，服从组委会统一指挥，共同保证比赛顺利进行。
（二）参赛选手
1. 参赛选手需携带参赛证、身份证等证件进入赛场，并将手机关机。未带证件者，不得参赛。
2. 参赛选手在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进入比赛候考区，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下，进行赛前准备，检查并确认所需物品。
3. 理论考试开始前 15 分钟，参赛选手凭证件进入规定考场，并将证件放在考桌左上角，以便监考人员查验。考试过程中，参赛选手应独立完成答题。
4. 参赛选手必须按指定时间进入赛场，迟到 30 分钟者不得参加比赛。
5. 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参赛选手方可答题，比赛开始计时。
6. 裁判长宣布比赛结束，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答题，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竞赛时间，若提前结束比赛，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经裁判员同意后，视为提前结束比赛。
7. 参赛人员应爱护赛场所有设施，自觉维持赛场环境卫生，操作设备应谨慎，不得违章操作，如遇损坏、丢失等现象照价赔偿。
8. 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出现设备故障等问题时，参赛选手应请裁判员对故障进行确认，对于因设备自身故障造成暂停和时间损失，该参赛选手的比赛时间酌情增补。
（三）裁判人员
1. 裁判人员在比赛前必须了解赛场情况、比赛规则及注意事项，不得泄露比赛的有关信息。
2. 赛前裁判人员要集中学习有关文件，明确责任和分工，熟悉和掌握比赛的具体要求，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做到评判公正，一视同仁。
3. 裁判人员应在工作前30分钟到达比赛场地，佩戴好执裁证，将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裁判员应仪表整洁，语言举止文明礼貌，服从裁判长的领导，遵守评判职业道德，文明评判。
4. 参赛选手进入考场时，裁判人员要认真检查参赛选手的证件，确保无差错，发现与证件不符者，裁判人员有权制止本参赛选手进入考场。
5. 裁判人员应严格遵守竞赛规则，认真执行竞赛项目的评分标准，以公平、公正、真实、一视同仁的原则，准确把握评分尺度，对在竞赛执裁过程中出现徇私舞弊的情况，一经查实，裁判长有权取消其执裁资格，并报竞赛组委会备案。
6. 裁判人员要严格执行比赛纪律，对选手的违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并记录在案。对竞赛中出现的严重违纪和不安全行为应及时警告，必要时可以终止比赛。
7. 裁判人员在工作时要尊重参赛选手，与参赛选手交流时应注意方式，避免影响参赛选手情绪。
8. 对于竞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争议，裁判人员不允许在选手面前进行争论，应及时向裁判长汇报，服从裁判长的裁决，避免与参赛选手和相关人员发生争执，否则取消评判资格。
9. 裁判人员要坚守岗位，不得擅自离开、闲聊，不得无故干扰选手竞赛，不得同参赛选手交谈与竞赛无关的话题、不得给予参赛选手任何竞赛规则范围内的提示，不得在执裁过程中接听任何电话。
10. 裁判人员要认真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对在整个竞赛过程中未公平、公正，弄虚作假或者隐瞒事实不报的，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理。
